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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處第 14 次擴大處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本(107)年 5 月 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本部 215 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陳處長焜元 記錄 蔡欣瑾 

出席人員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以下簡稱教育電臺)張主任毓珊、國立臺灣科

學教育館(以下簡稱科教館)呂主任玉環、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以

下簡稱藝教館)王主任文江、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博

館)蘇主任靜娟、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臺圖)徐主任秀琴、國

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陳主任素槿、林副處長妙貞、曾專門委

員逸群、林專門委員延增、林科長立曼、陳科長佩君、李科長璟

倫、林專員奇郁、吳專員彩昕、牛專員瓏芝、黃義舜先生 

壹、主席致詞：（摘要） 

首先感謝館所主任參加，希望透過各位的參與，瞭解第一線人事工作

的問題，本處將盡力適時協助。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

各項政策及本處規範事項，亦請配合辦理。 

貳、所屬機構人事業務推動狀況報告：（略） 

※回應重點摘要及各科業務宣導： 

一、綜合企劃科： 

EAP員工協助方案將調查館所合作意願，規劃後續合作辦理之可行性及作業

期程或以共同供應契約方式辦理，並請「精進員工協助方案之作為工作圈」

協助處理。 

二、組編人力科： 

有關館所員額評鑑事宜，建議如下： 

(ㄧ)請教育電臺於數位化前提下，再行檢討分臺人力配置。 

(二)科教館與藝教館請加強利用外部資源，與大學增加合作，至本年度請增預

算員額事宜，規劃提報本部首長幕僚會議討論。 

(三)科博館提列考試職缺未獲分發，請以職務代理方式先行因應，茲因人事總

處鼓勵提列考試分發職缺並列為人事業務績效考核評分項目，仍請該館配

合辦理。另有關派遣人力減列部分，未來是否轉為勞務承攬，請該館先行

因應；本部已於本年4月23日將相關申復意見以電子郵件傳送人事總處，將

持續追蹤後續發展。 

(四)考量行政院組改政策係採「資訊向上集中」，爰各三級機構無全國性資訊

業務者，均無設置資訊人員，建議臺圖資訊業務需求可與本部資科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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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另建議確認中山樓之定位與屬性，並規劃改由國有財產署管理。 

(五)國圖南部分館PCM已決標，相關土建工程將於108年6月動工，本部將視土

建工程進度配合專案向行政院請增預算員額。 

三、培訓獎懲科： 

(一)科博館所提建議適度鬆綁各機關(構)學校以計畫補助經費選派執行該計

畫之臨時人員出國或赴大陸地區事宜，後續將依處長指示，提案至行政院

人事主管會報。 

(二)人事總處本年4月30日總處培字第1070039279號函略以，依勞動部函規

定，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得請生理假，且無需提出證明

文件。 

(三)人事總處配合行政院振興花蓮觀光，放寬強制休假補助費措施規定，國旅

卡檢核系統增俢功能已於本年4月27日修正上線。 

(四)行政院本年5月1日修正生效之「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本部刻正配合

辦理相關事宜，併請部屬機關(構)學校配合辦理。 

四、給與福利科： 

(一)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於近日訂定發布，屆時請部屬

機關(構)學校配合辦理。 

(二)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草案，將依處長

指示盡速辦理會商財政部事宜。 

(三)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公立學校教職員定期退

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刻正辦理訂定發布作業。 

(四)針對本年6月30日前已退休之公立學校教職員，經與各縣市政府協調，本

部所屬部分預計在下週(本年5月7日起)進行第1階段重審作業，本年5月底

將重審結果通知部屬機關(構)學校，務請配合再次核對，如有錯誤並請函

復本部，俾利辦理後續正式用印及發送事宜。 

(五)教育人員個人退休審定通知書發送作業期程，請配合公務人員一併於本年

6月11日至6月20日間發送，以避免衍生不必要問題，並請預為因應規劃相

關溝通說明事宜。 

(六)針對適用本年7月1日新法之退休教職員，經與人事總處協調，各機關(構)

學校可於本年5月15日至系統辦理退休案件申請，主管機關可於本年6月1

日使用核定功能。 

五、曾專門委員逸群： 

(一)人事業務績效考核自訂工作項目-機關人力培育與發展部分，建議本部和



3 

 

部屬機關(構)規劃非屬一般訓練之人力培育計畫，前業於本年4月27日邀

集相關機關(構)開會研商，後續按照該次會議結論之期程與規劃之工作項

目辦理。 

(二)國立中興大學於本年4月27日及5月3日辦理「教育部所屬機關（構）及大

專校院人事主管及專門委員研習班」完竣。類此訓練請各人事主管踴躍參

與，亦請部屬機關(構)學校未來能踴躍協助承辦。 

六、林專門委員延增： 

依員額評鑑結論，建議如下： 

(ㄧ)請教育電臺於數位化前提下，再行檢討各分臺人力適度收回至總臺運用之

可行性。 

(二)科教館約聘僱人力頗多，請提早因應辦理聘改職及修編等作業。 

(三)藝教館宜藉由業務檢討，辦理工作簡化事宜。 

(四)科博館得運用自籌經費補足其他人力缺口。 

(五)臺圖資訊人才問題可配合「資訊人力向上集中」得以解決該館之人力需

求，再研議討論是否以修正本部組織法及編制表方式辦理。 

七、林副座妙貞：請綜合企劃科和館所聯繫，共享員工福利相關措施之資源。 

 

参、主席指（裁）示事項： 

一、 請綜合企劃科妥善規劃辦理有感的員工福利措施。 

二、 感謝國立中興大學協助辦理人事人員訓練，也感謝館所的協助。各項人事

工作應以合作方式辦理，有效運用資源，妥適分工以避免重複做相同事務。

人事業務具共通性，且考量人力不足，部分活動透過分工合作、共同契約

方式(如員工協助方案)或策略聯盟達成資源分享，以節省人力與時間，並

得精進業務；另如有特殊性之業務，則由各人事機構依機關及業務需求，

自行發展辦理。 

三、 當前政策欲將派遣人力歸零，館所應將人力運用在核心業務上，事涉館長

業務重點之選擇，考量人力或預算員額請增相當困難，人事單位要適時提

供資訊讓首長瞭解。 

四、 因應行動載具之普及化，人事業務宜 APP化，例如開發差勤系統 APP，未來

於本部業務範圍內應嘗試規劃辦理，部屬機關(構)學校如有資源亦得規劃

辦理，進而影響人事總處做整體性改變。教育人事業務雲端化，亦是未來

須研議及努力的方向。 



4 

 

五、 教育人員年金改革業務，請部屬機關(構)學校務必配合。請給與福利科做

宣導摺頁，另公教人員重審通知書宜做一致性處理，於本年 6 月 11 日至 6

月 20 日間送達。 

肆、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